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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應該污名別人。 

但是有少數人的問題確實存在，本席想聽聽院長及行政院的意見。首先第一類是黨職併公職

，把國產變成黨產。為什麼說是國產變黨產，因為黨職部分本來是國民黨該付的，過去很長一

段時間黨職年資可以併到公職，所以我們還要支付他們的退休金。根據銓敘部的統計，黨職併

公職到目前為止公務人員還有 233 人，政務人員有 10 人，總共有 243 人，今天友黨黨團也有提

到這個問題。請問院長，在年金改革的方向上，對於少數人以黨職併公職，把國民黨該付的年

金由行政部門來付，你的看法如何？ 

主席：請行政院林院長答復。 

林院長全：（17 時 22 分）主席、各位委員。這是早期黨國不分時候的不正常現象，年金改革是否

要對此優先改革，這是可以思考的。 

鄭委員運鵬：這牽涉到修法，如果年金改革的項目包括黨職併公職，認為他們應該被剔除甚至是被

追溯，院長也可以接受嗎？ 

林院長全：年金改革委員會處理的項目很多，如果他們要一併處理，或是因這部分人數較少而要優

先處理，這部分我可以請同仁研議。 

鄭委員運鵬：希望行政院可以有符合社會期待、對年金改革有益的方向。 

第二個是政務併事務，這不一定跟國民黨有關，但結果是把國產變私產。對於在座的政務官

，很多網路的謠言都認為你們有退職金可領，其實各位沒有這種月退俸可以選擇，是在離職時

一併處理。目前適用 93 年已廢除的「政務人員退職酬勞金給與條例」而領取退職金的人數不多

，每年約 12 億，可是我們支付的利息超過 2 億。在這五百多人中最有名的就是前副總統連戰先

生，在政務官年資可以併事務官年資的時代，他大部分的年資除了教授以外全部都是政務官，

所以俸點非常高。根據相關數據，他一個月的退休本俸是 21 萬 6,240 元，優存利息也就是 18%

部分可以領 6 萬 5,763 元，總共 28 萬 2,003 元，比任何一位卸任總統都還要高。目前適用政務

人員退職酬勞金給與條例的只有五百多人，大部分都是國民黨時代的，93 年以後就沒得領。請

問院長在年金改革的議題上對此看法如何？ 

林院長全：對這部分，理論上來說，其實應該和年金改革所有的制度一併來考量，也就是說，應該

要一起來思考有關的限制或減少。當然，因為人數不多，所以我不太清楚年金改革委員會是不

是會一起來適用，還是有必要單獨來檢討，我們也可以來看一看。 

鄭委員運鵬：人數不多，但是金額非常高。我相信對於過去低階退休的人也不公平，這五百多位如

果以連戰為例的話，他退休二十幾年，領得比在座的還多，也比總統還多，非常不公平，這也

應該是被討論的一部分。但是我前面所講的黨職併公職和政務併事務，這兩個其實都需要修法

，並不容易，甚至修法的主責單位都還是考試院，還不是行政院的業務，所以我只是想瞭解一

下院長對這兩個議題的看法而已。 

有關剛剛講的老的和退休的，我今天想和院長討論的是，年金改革不必修法的部分，行政院

可以做什麼？我希望行政部門可以主動處理不合常理和不符合時代變遷需要的部分。請問院長

有沒有聽過什麼叫做半年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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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院長全：我知道。 

鄭委員運鵬：過去退休俸是拿紙本支票，以國庫支票發給，歷時幾十年，而且是由原服務機關發放

。因為有些人退休之後的確是搬到比較偏遠的地方，去鄉下享受退休生活，甚至搬到國外，為

避免這些退休人員舟車勞頓，而且以前交通並不方便，所以半年發一次。那個時代這樣做有道

理。半年發一次的結果是，對軍公教人員來說，他們退休之後反而從月俸變成半年俸，對此請

問我的理解和院長一樣嗎？ 

林院長全：是的。 

鄭委員運鵬：退休之後變成半年俸。可是二、三十年來已經改為指定帳戶，不再適用紙本支票，或

者說很少人在用紙本支票了，所以現在可能沒有人看過紙本的國庫支票是什麼樣子，我讓院長

看一下，這就是國庫支票。我看過的都是銀行之間在做拆帳計算時做資料用的，但是真的領月

退的並沒有人在領國庫支票，而是改為電子交易，直接匯入帳戶。所以用國庫支票支領半年俸

的時代應該要過去了，可是我們現在的退休人員還是領半年俸。這點院長瞭解嗎？ 

林院長全：我知道。 

鄭委員運鵬：接下來本席要請教相關的人事長、國防部長、教育部長和內政部長。本席現在先說明

一下這些退休軍公教人員退休俸的支領方式，如果各位首長覺得不對的話，可以隨時說明，沒

有關係。 

到底是根據什麼法律來發放半年俸？為什麼現任的公務人員是每個月領，退休的人卻可以提

前半年領？這是非常奇怪的。退休的人領得比現任的人多，而且還是提前領，這點我說明一下

。 

第一是公務人員退休法施行細則第三十一條規定，月退休金 1-6 月份是 1 月 16 日領，7 月 16

日領下半年的。教育部的部分，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施行細則第三十四條同樣規定，1-6 月份的

部分是在 1 月 16 日領，下半年是 7 月 16 日領。這點沒有錯吧？ 

施人事長能傑：沒有錯。 

鄭委員運鵬：接下來是退伍軍人的部分，他們是根據陸海空軍軍官士官士兵退伍除役及退除給與審

定作業規定第十七條，它甚至連施行細則都不是，而是作業規定，上面雖然沒有寫時間，但是

我想請教部長，是不是也一樣半年發一次？ 

馮部長世寬：是的，目前我們是每半年發一次。 

鄭委員運鵬：沒有錯，而且是提前領，對不對？ 

馮部長世寬：是的，這樣很便利那些年老的退休人員，他們不必再帶著身分證和退役證明到郵局去

辦理。 

鄭委員運鵬：但是如果他們要採用線上直接轉入帳戶，應該也都可以，沒有錯吧？ 

馮部長世寬：假如能夠改進的話，我想退輔會會有更好的方法。 

鄭委員運鵬：那我再向各位首長說明一下，我剛才講的問題就是，現在在工作的、在職的軍公教人

員是每個月領，下個月如果離職了就沒得領，反而是退休以後就可以提前領，這是很奇怪的現

象。我剛才所講的軍公教相關規定全部都不是法律，而是施行細則、作業規定，所以我今天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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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院長請教，如果行政命令可以改革，是不是可以先做，讓社會相信我們有這個決心？對於這

些軍公教退休人員來說，我可以跟你們保證，你們一毛錢就沒有損失到，只是看我們要不要做

而已。 

至於法律上是如何規定的，我向幾位首長報告一下他們可以領到什麼時候，根據公務人員退

休法第二十四條（這就是法律了），公務人員在什麼情況之下會喪失請領月退休金的權利？第

一，死亡，死亡後當然不能領，但是還有遺族的慰問金；第二，褫奪公權；第三，犯內亂、外

患罪；第四，喪失中華民國國籍。在上述這些狀況之下，法律規定不能再領，可是如果他們提

前拿走，我就不知道了。至於實際上發放的原則及作業方式，請你們看一下，公務人員退休法

第二十四條的規定是這樣，但是我們發現發放的作業方式很有趣，褫奪公權、犯內亂外患罪或

喪失國籍這 3 款在事發的前一日開始就停止發放，也就是說，當下就不能領了，這種人非常少

，這 10 年來甚至沒有看過有人被判過內亂外患罪的人，因為兩岸關係不曉得是什麼，不知道應

該算是國內還是國際事務，所以這些人非常少，但是當上述事實發生之後，他們當下就不能領

，唯有退休的公務人員在死亡之後，因為退休俸先發放，在人情上也不好意思去追繳，所以他

們領的就比現任的還多。即使法律規定他們當下就不能領了，但是實際上、作業上他們卻可以

這樣領，這是很大的問題，我覺得需要被改革。 

我們再來看一下在職人員領的條件是什麼。根據公務人員俸給法第三條，如果是現職人員，

在死亡的當月可以領取全月的俸給，這是沒有問題的，但是他下個月就沒有了，這個對不對？

院長可以看一下，法律上規定往生了就沒得領了，現職的也是這樣，但是退休的人卻可以提前

領。這有人情的問題沒有錯，但是如果我們行政可以改革的話，他們也真的沒有少領，而且符

合社會公義，我們希望行政院可以好好地研議這樣的可行性。 

其實在 2014 年的時候國民黨政府就曾經討論過這個問題，後來也有提到有人居住在外國、方

便他們回來等等，我都不知道是什麼理由。其實，現在退休俸都匯入帳戶，跟他們居住在台灣

或哪裡沒有關係。剛才國防部部長所講的還有點道理，譬如方便他們去領，這個理由還講得過

去，但是事實上現在的支領方式也不是這樣，轉帳都可以做，他們的子女都可以辦得到。 

今天針對這項退休的老制度，我想跟所有首長報告，半年支領的半年俸其實都是違反法律規

定的行政命令，行政院如果有決心就可以做。我想請教院長，年金改革，行政先做、行政先行

，這一點做不做得到？勞保年金都已經按月給付了，勞工能，我認為軍公教當然要這樣做，所

以不用修法，就可以透過施行細則、透過行政院的意志把它改正過來。院長，這樣可以嗎？ 

林院長全：好的，謝謝鄭委員指教，我們會把這個部分列入優先的改革項目。其實這個問題我們也

已經請政務委員專案研究處理了，如果可行的話，我們會儘快地做一個決定。 

鄭委員運鵬：2014 年國民黨在討論這個議題，後來不了了之，可能是因為選舉到了。我跟院長再

說明一次，我們這樣的改革對於退休的朋友、退休的軍公教人員一塊錢都不會少，但是我們可

以省下政府支出的利息，方便地方政府作業，他們不用再借錢在前半年就要支出，其次也可以

減少退休的軍公教人員因為出國或者居住在別的地方，而被人家質疑是回來領健保、領退休俸

，這對軍公教人員才是真的汙名化，所以我想改為按月給付，對於軍公教人員被汙名的可能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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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反而大大地降低。至於現在的公務人員會不會覺得以前是半年發放一次，現在改為一個月作

業一次比較麻煩？不會！現在銓敘部都有電腦作業、電腦連線，只是過去他們不告訴你們，所

以這是行政命令可以改革的。也拜託院長，2014 年國民黨在討論的時候希望 2017 年執行，現在

是 2016 年年底，如果來得及的話，我們可以在 2017 年照著當初他們想要改革的方向執行到位

，好不好？這個拜託院長就好。 

林院長全：我請施人事長來答復委員。 

施人事長能傑：委員所言完全正確，現在確實有資訊系統可以查核，但是查核作業之所以複雜，是

因為查核主要目的在於確保不溢領。至於溢領有很多種，可能是死亡，可能到中國大陸去，至

於最麻煩的是再任公職，因為再任公職必須停發，所以確實需要一段時間做查核。以現在的電

腦科技來說，只要系統可以介界接得很好，應該可以將作業時間拉短。 

鄭委員運鵬：根據過去的資料顯示，所省下來的利息有 10 億，而這 10 億退休軍公教是領不到的，

問題是，成本會高於 10 億嗎？ 

施人事長能傑：不會，這只是查核作業的時間，我認為縮短是可行的。 

鄭委員運鵬：如此除了有改革績效與改革決心外，也可以替政府省錢，更能方便地方政府作業。 

施人事長能傑：考試院必須修正相關的施行細則，我們會積極溝通，待修改施行細則後即可辦理。 

鄭委員運鵬：那就麻煩了！希望 2017 年 1 月 1 日可以施行年金改革的行政措施，希望可以做得到

。 

接下來我們來講小朋友，也就是小孩子問題與新生兒問題。在院長的施政報告中提到兩次少

子化問題，而少子化通常會與高齡化及年金問題連結，所以少子化是我們國家必須嚴肅面對的

問題！但嚴肅面對並非不生，相反的，是提高生育率來因應，我想這是我們所要努力的方向吧

？ 

林院長全：是的。 

鄭委員運鵬：在施政報告的第 1 頁與第 5 頁均提到少子化問題，為此，本席提出修法建議與政策建

議，並於此就教各位。我認為這些建議不是錢坑，而是透過合理機制讓臺灣所有家庭感受政府

的體貼，減少其負擔，這是我要先向院長報告的方向。我的訴求有三點，相關修法業已提出，

在今天之後，我想應該不需要再到各委員會一一向部長請示。今天我用紅番之力來說服你們，

也希望不要用到洪荒之力。首先是減免 12 歲以下孩童的水電費，這點經濟部應該有所瞭解；其

次是體貼最弱勢的產婦，因為照顧小孩、照顧家庭，也當然要照顧產婦；第三，幼兒園全面採

用公立費率收費，這三個方向稍後我一一向各位說明。 

首先是 12 歲以下孩童的用水用電狀況，其實每個家庭在這方面花不了多少錢，但若能減少其

水電支出，至少代表政府從細節中注意到有小孩子家庭的需要。這張是台北市及臺灣省 12 歲以

下孩子使用自來水費的計價表，包含 12 歲以下孩童的人數為 245 萬多，以及不同的級距和不同

的數據。依照該級距計算，一般家庭會落在前兩個級距，但台北市與臺灣省費率不同。依照費

率計算，臺灣省每個人每個月用水度數約為 8 度。我的兩個孩子都在 12 歲以下，要洗的衣服很

多，因為他們每天都在玩，一天要換兩、三套衣服，至於洗澡則是還好，所以用水量會比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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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建議給予每個月 10 度的免費度數。以 245 萬來計算一年給予有 12 歲以下孩童家庭每月

10 度免費，則自來水公司一年要花 20 億，這是由自來水公司負擔，且先不論由哪個部處理。但

如果把費用轉移給高用水量的工業用戶將會增加多少？把 20 億換算給每個月用水超過 61 度的

114 萬戶，則每戶每年增加 1,830 元，每個月增加 153 元，我認為就算加進去他們也不一定有感

覺。如果我們在水價的公式上對每個月超過 61 度的用戶，大概是每個月增加 153 元，說不定加

進去他們也沒感覺。如果我們在水價計算上可以透過負擔轉移的方式，讓有 12 歲以下孩童的家

庭能感受到政府的溫暖，少支出一點，其實這沒多少，才一百多元，但是轉移到高用水的工業

用戶上，其實他們也沒有增加太多的負擔，甚至可能連感覺都感覺不到，但是這會讓所有有生

育的家庭都能得到優惠，院長覺得這樣的措施是否合理？ 

林院長全：謝謝鄭委員的意見，對於這個部分，我們可以請經濟部與國發會一起來研究。 

鄭委員運鵬：是否可以請教一下經濟部李部長對這個意見的看法？其實用水與用電是一樣的，我先

把用電部分也一併說明好了，同樣都是透過負擔轉移的方式，我們來看看會不會讓這些高用水

或高用電的用戶感到很痛苦，認為政府都從他們的口袋拿錢。我們來看一下非營業用電的狀況

，120 度以下的費率沒有分季節，都是 1.81 元，大部分的用戶也都落在這裡，至於高用電的部

分當然會提高，這是費率的問題。本席計算過，臺灣每個家庭每月的用電量大概是 310 度，每

個家庭大概 3 人，所以一個人的用電量約 100 度，同樣的狀況，若是我們給予有 12 歲以下兒童

的家庭每人 100 度的優惠，以每度 1.81 元計算，給予這 245 萬的 12 歲以下兒童優惠將使台電減

收 53 億多，如果我們一樣把這 53 億轉移給高耗電用戶，大概也是 114 萬戶，我們從用水資料來

看，高用水就會高耗電，這 114 萬高耗電用戶平均分擔 53 億，每個月會增加 388 元，一年增加

4,651 元。其實所增加的水費與電費占他們原本支出費用都不會超過 2%，我剛才也說過，就算

以轉移方式增加他們的負擔，他們大概也不太會有感覺。如果採取這種轉移方式，第一，政府

不必編列預算補貼，第二，自來水與台電公司不會短收，第三，讓這些有小孩的家庭感受到政

府的照顧。部長，這個方式是否能夠考慮？ 

李部長世光：可以考慮，我們回去做進一步的分析。 

鄭委員運鵬：10 月本來就會有電價調整，這個方案有沒有可能納入電價公式或水費的調整？ 

李部長世光：這個部分牽涉到費率的設計，不是基本電價的計算公式，所以我們可以從另外的部分

來調整，而不是直接從電價公式去做處理。 

鄭委員運鵬：過去經濟部曾給過我說明，102 年你們有召開過會議，對於特殊族群的補貼，應該由

相關部會自行編列，但是小孩應該不會區分特殊族群，所以這是一個體貼的措施，我相信這些

工業、商業用戶也不希望臺灣少子化，因為他們可能是消費者，也可能是未來的勞工，透過這

種不到 1%到 2%的成本增加，以他們原本所繳交的電費或水費來說，可能是完全沒有感覺的，

我希望這個方式可以落實，這樣也不會讓經濟部產生負擔，好不好？那就麻煩部長了，請問多

久之內可以告訴本席這個方案是否可行？ 

李部長世光：我回去做個分析…… 

林院長全：鄭委員，這個問題一方面牽涉到費率的計算及其可能性，另一方面也牽涉到人口政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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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我請經濟部與國發會同時就這個部分來考量，好不好？ 

鄭委員運鵬：好，沒問題，希望你們能很快的針對少子化問題提出一些體貼的方案，要花太多錢的

方案，我也不太敢叫你們去推動。 

林院長全：會期結束之前，我請國發會針對這個部分給您答復。 

鄭委員運鵬：好，謝謝院長。 

接下來是有關內政部的修法，這個案子其實是 10 年前我擔任第 6 屆立委時就已經提出的，當

時勞動部的意見很多，推拖拉之後這個案子就無疾而終了，這一屆我決定再來努力看看。在我

的觀念中，任何的福利政策、福利措施及社會照顧，如果可以照顧到最弱勢的那一位，我相信

那就是一個正確的措施。我們來看一下陪產假的部分，陪產假到底要照顧誰？相信部長應該知

道，陪產假只有照顧已婚的產婦，非婚生產的並沒有照顧到，我們看一下這 10 年來，最弱勢的

產婦，也就是非婚生子產婦的比例大概是 4%，每年大約是 7,000 人到 9,000 人左右，大概是這

樣的數字，所以每年大概會有八、九千個媽媽剛生小孩，她們需要有人陪產、需要人照顧，但

是她們沒有配偶可以陪產，部長知道這個狀況嗎？ 

葉部長俊榮：我瞭解委員所講這個情境…… 

鄭委員運鵬：大概占 4%。您認為產婦是不是最需要照顧？沒有先生的產婦更需要照顧，是不是？ 

葉部長俊榮：需要各方面的照顧。 

鄭委員運鵬：對，所以陪產假沒得請，造成最弱勢的產婦沒有人照顧，您覺得這符合陪產假的定義

嗎？ 

葉部長俊榮：也許應該從各方面去努力啦！ 

鄭委員運鵬：你所講的「各方面」是指什麼？我告訴部長一個比較簡單的方法。陪產假就是希望有

人陪產婦，其實天數不多，10 年前是 2 天，後來變 3 天，最近 2 年變 5 天，天數真的不多。大

概有 4%的媽媽，她們沒有人陪，一年是八、九千人，其實這個很簡單，就是把陪產假的申請標

準不指定一定要是配偶，就是改為一人就好，她的父母或兄弟姊妹都可以陪，甚至沒有家人的

產婦也可以找同事或鄰居，只要到戶政事務所申請，就可以陪該名產婦 5 天，當然這個人不能

變成是職業陪產人，一年限制他一次，我相信這是合理的作法，而且資方不會有太大的負擔，

因為一年就八、九千人，不會整個公司每天都有人在陪產，部長贊成這樣的修法方向嗎？ 

葉部長俊榮：我不曉得這是不是我最熟悉的部分…… 

林院長全：這部分請勞動部長答復。 

鄭委員運鵬：好的。其實我在委員會有請教過郭部長，10 年前我就請教您這個問題。 

郭部長芳煜：這個構想不錯，唯一要考慮的是，對被指定的這個人，需要付出假和薪水的是他的雇

主。 

鄭委員運鵬：當然是雇主。 

郭部長芳煜：如果是產婦的配偶，雇主願意，因為這是工作與生活平衡的一環，可是如果這個被指

定的人不是配偶，可能是親戚或是鄰居，雇主要付出 5 天的假和薪水…… 

鄭委員運鵬：所以我剛才講一年只有一次，他不是職業陪產人，對於這樣的代價，他會願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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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公司大概也可以接受。 

郭部長芳煜：如果不是一個很直接關係的人，雇主可能會認為，怎麼訂定一個法要他負擔 5 天的假

和薪水？如果是配偶，我想雇主不會有意見，因為對他的公司有幫助。 

鄭委員運鵬：那位產婦應該也是勞動者，對不對？那她要被誰照顧？我講了，指定一人，一年大概

就八、九千人，對那位雇主而言，就當成為國犧牲一點好了，5 天的假對雇主而言會負擔很大嗎

？ 

郭部長芳煜：我相信大部分的雇主或許會認為這是好事，但這在立法的過程還是要審慎溝通。 

鄭委員運鵬：那你認為要怎麼解決？修法 10 年了，你有沒有其他的方式？還是當初就講研究一下

，結果研究了 10 年還沒有結論！ 

郭部長芳煜：我覺得應該要限定一個關係，比如在幾等親之內，或是有其他的補貼來源。 

鄭委員運鵬：我一開頭就講了，最弱勢的其實就是我們需要去照顧的人，其實也是會有一個人在台

灣而沒有任何親人，那要怎麼處理這部分？如果陪產假沒有照顧到那名產婦的話，那要怎麼解

決？其實這些人很少，如果有雇主很計較的話，那就由國家給付算了嘛！透過勞保支出給付算

了，這有沒有可能？否則你要怎麼去照顧到非婚生子的人？或是她已婚好了，但是她的先生出

差或是在外國留學，甚至可能在服刑，這樣就沒有人照顧她，她自己要去負擔，這樣公平嗎？ 

郭部長芳煜：我瞭解她被照顧的需要，不過這還是要進一步再研究。 

鄭委員運鵬：你們都只想到雇主的需要、雇主的考量，可能那樣的雇主真的很少，我不敢說沒有，

但是你沒有考慮到每年有八、九千個非婚生產婦的需要，幾十年來都一樣。我不會生小孩，我

太太也不是非婚生產的產婦，而這些問題都沒有人去處理，包括內政部和勞動部，本席拜託 10

年了，你們研究到現在還在考量。所以我剛才說我要用「紅番之力」，就算用「番」的也要跟

你們「番」到一定要有個政策，不一定要依照我的方式，但我希望提出的政策能夠體貼到有小

孩的家庭，體貼到兒童本人，體貼到最弱勢的產婦，這樣可不可以？拜託院長整體研究，好嗎

？不管透過修法或是透過很多的支出。 

林院長全：您的動機非常好。方才部長說在執行上也不是說幫資方想，還是希望一個制度能有一定

的合理性，如果真的沒有合理性，看看是否有其他預算可以來處理，我們再來研究看看。 

鄭委員運鵬：最後利用 20 秒的時間談談目前公立幼稚園過少的問題，現在公立幼稚園包括托兒所

的入學是以抽籤來決定，這樣會發生一個不平等的狀況，亦即我們以抽籤來決定能否念公立幼

稚園，每個月只要花三、四千元，不用每個月花一萬五千元去念私立幼稚園，人民的權利是用

抽籤來決定，這是非常不公平的，變成我納稅去教育別人的小孩，我自己還要付錢去念私立幼

稚園，希望院長能指派內政部或教育部去研究看看完全公立的收費可否執行，謝謝。 

林院長全：這部分請教育部來研究，謝謝。 

主席：請賴委員瑞隆質詢，詢答時間為 30 分鐘。 

賴委員瑞隆：（17 時 51 分）主席、行政院林院長、林副院長、各部會首長、各位同仁。院長辛苦

了！ 

主席：請行政院林院長答復。 


